[bookmark: _Hlk62660871]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土地供应方案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A9地块

	2.项目位置：罗湖区深南东路与文锦中路交汇处，北临湖贝路，东侧为文锦中路，西南侧为南方联合大酒店、京鹏大厦和奥康德大厦

	3.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湖贝乐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用地面积：拆除范围用地面积25282.9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12941.79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5.是否为工改工项目：否

	6.规划指标（以单元规划批准数据为准）

	单元拆除范围用地面积（㎡）：25282.9
	单元开发建设用地面积（㎡）：12944.8

	本次报审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13081
	不计容经营性建筑面积（㎡）：（明确功能）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包括（分功能填写）：
	商业、办公及旅馆业建筑面积36434平方米
	住宅62697平方米

	
	公共配套设施13950平方米含以下内容：

	
	区级文化设施10000平方米
	110千伏变电站地上3950平方米，地下98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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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范围内土地权属分类
	用地面积（㎡）

	国有已出让用地
	3561.44（原政府已批用地）

	国有未出让用地
	7524.37（以及纳入零星用地643.95）

	城中村用地
	4177.51

	旧屋村用地
	651.54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
	0

	按照深府办[2016]38号文四（十一）项处理用地
	9368.02

	按照深府办[2016]38号文四（十三）项处理用地
	0

	其他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
	0

	合计
	25282.9

	其中符合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政策用地面积
	12967.42



	
		二、核查情况

	核查事项（相关工作已完成打“√”）
	项目具体情况

	1.已纳入计划
	√
	该项目已纳入《2013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计划》。

	2.单元规划已批准
	√
	该项目于2025年12月取得《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罗湖管理局关于<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修改>审批情况的通知》

	3.实施方案已备案
	√
	东门街道办已于2020年4月将《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实施方案》报区更新局备案。符合《深圳市罗湖区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4.实施主体已确认
	√
	原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已于2019年9月26日核发《罗湖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关于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A4、A9地块实施主体确认的复函》，确认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华润置地（深圳）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湖贝乐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监管协议已签订
	√
	已于2025年12月17日签订实施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6.建筑物已全部拆除
	√
	已全部拆除。

	7.房地产权属证书已完成注销
	√
	已完成注销。

	8.符合《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三款
	√
	出让给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开发建设的用地（12941.79㎡），小于项目拆除范围内手续完善的各类用地（12323.47㎡）及零星用地（643.95㎡）。

	9.涉及土地征转用手续已完善
	√
	已完善征转用地手续。

	10.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符合。

	11.涉及其他管控线
	√
	涉及部分地下电缆，相关建设行为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要求》，并取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意见。

	12.标图建库
	√
	已完成标图建库。

	三、农转用情况

	1.农转用情况（含追溯）
	不涉及农用地

	四、补充情况

	1.本期需移交用地情况。本项目需移交的公共用地面积共计12351.3平方米，经与区土地整备部门沟通，预计本周内完成。
2.腾挪用地情况。不涉及《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审批规定》（深规划资源规〔2019〕2号）第七条的情况。
3.分期实施情况。A9地块为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的子项目，根据《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审批规定》（深规划资源规〔2019〕2号）及《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关于<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修改>审批情况的通知》（罗府更新复〔2024〕3号），各子项目同步推进、分开实施。

	五、报审意见

	[bookmark: _GoBack]此项目符合《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审批规定》（深规划资源规〔2019〕2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深府规〔2018〕11号）有关规定，该项目属于城市更新用地，可按协议方式进行出让，该地块土地年期随主导功能居住定为70年。为保障罗湖区东门街道湖贝统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A9地块项目顺利推进，拟同意该项目土地供应方案申请，核定开发建设用地面积12941.7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用地单位为深圳市湖贝乐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实施主体须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各职能部门意见落实。以上土地供应方案已经我局2025年第30次党组会审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查和12月18日罗湖区建设用地审批业务会审议通过，现按程序报区政府常务会审议。

	六、审定意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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